
释放“性别多元化红利”
蒋颖委员：为女性创造公平友好职业发展环境

    最新一项研究显示，在大多数

新兴行业，中国女性占比普遍偏
低，职场女性整体薪酬低于男性

17%。对此，全国政协委员、德勤亚
太高级副总裁、中国注册税务师协

会副会长蒋颖提交《释放数字时代
的性别多元化红利》大会发言建

议，政府和企业携手为女性创造公

平友好的职业发展环境。
蒋颖委员表示，对于现阶段

的中国而言，强调女性对商业和
经济的贡献，已成为推动经济持

续发展的必要条件。“联合国报告

显示，实现男女平等，将为全球带
来至少 172 万亿美元的性别红

利，这一点同样适用于中国。”蒋
颖委员认为，随着数字经济的快

速发展，女性的“柔性特质”大有
所为。在数字技术的赋能下，大量

的重复性作业被取代，如今工作

中稀缺的是洞察力、沟通力等情
绪智力，而女性具备细腻包容、理

性敏锐、同时善于协商等“柔性特
质”，在感知和管理自己与他人情

感的能力中有着先天优势。

在前期的调研中，蒋颖委员
发现，女性依然面临性别多元化

问题的挑战，主要体现在三个方
面：首先，女性在经济商业领域决

策层的占比不高；其次，女性在职
场与男性的发展机会不平等，像

“同工难同酬”、雇主对女性的生育

顾虑等；第三，固定观念影响了女
性在生活和工作方面的选择，让女

性错过职业发展黄金期，降低了整
个社会的资源分配效率。

蒋颖委员建议，提升女性对

公司决策和治理的参与，在能力
达标的前提下，鼓励更多女性进

入国企董事会和管理层，培养女
性的科研带头人、生产负责人和

女性榜样。同时，蒋颖委员认为，
要强化性别多元化的企业文化，

引导社会舆论，改善社会分工的

固有观念，特别是可以运用适当
的政策工具，鼓励男性更多参与

家庭生活等。

蒋颖委员认为，政府和企业
的携手也是非常有必要的，如进

一步完善婴幼儿托育服务，通过
为企业提供专项奖励的方式、鼓

励有能力的女性走向“创业职
场”等。

本报记者 方翔 江跃中

    在今年两会期间， 最高人民

法院副院长贺小荣介绍，2016 年
至 2020年，全国法院系统共发出

7918份人身安全保护令， 有力维
护了家庭暴力受害人的人身安全

和人格尊严。 然而，在“家暴是家
务事”等陈规旧俗影响下，家暴行

为并没有得到有效遏制。

家庭暴力谁来管？ 《中华人民
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自 2016年

3 ? 1 日起正式实施， 如今已 5

年。法律也给出了明确规定：县级

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 司法机
关、 妇女联合会应当将预防和制

止家庭暴力纳入业务培训和统计
工作。 但在实际的工作中，“家务

事，管不了”的传统思维，让许多
基层职能部门敏感度不够， 即使

接到了相关的报案， 在处置过程

中也很难按照法律要求来制止家
庭暴力， 并及时核发人身安全保

护令。2020年国庆前夕，四川藏族

妇女拉姆被前夫烧死案引发公众

强烈关注。据媒体报道，拉姆一直
反抗家庭暴力，但多次报警无果，

有关人员一看是“两口子”就说是
家务事管不了。

在现实生活中， 家庭暴力事
件并不少，但公开求助的少，发现

的少， 到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

令的更少。其中原因比较复杂，由
于家庭暴力往往发生于一瞬间，

且大多发生在私密场所， 造成受

暴者取证难等情况。但更多时候，

是部分受害人及其近亲属持有
“家丑不可外扬”的心态而选择了

忍耐。

让受暴者打破沉默， 鼓起止

暴的勇气， 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
“摁住”家暴的拳头。 “家暴不是家

务事”应成为共识。作为一种违法

行为， 家庭暴力需要各方共同谴
责、抵制、惩处、救助，筑牢全社会

防家暴的“铜墙铁壁”。

尽快出台新婚姻登记条例
恢复强制性婚前检查制度

婚姻大事不能儿戏，两位委员分别建言———

    俗话说，婚姻大事不能儿戏。

今?全国两会上，就有两位全国
政协委员关注婚姻这件大事：上

海外国语大学法学院副教授黄绮
建言：应依据《民法典》重新制定、

出台新的《婚姻登记条例》；上海
市政协民族和宗教委员会常务副

主任张喆人提案建议恢复强制性

婚前检查制度，实行免费婚检。

《婚姻登记条例》

应重新制定
黄绮委员解释说，《民法典》

已于 2021 ? 1 月 1 日起正式实

施，意味着《婚姻法》已经废止。那
么，以《婚姻法》作为母法的《婚姻

登记条例》也同时废止了。“《婚姻
法》已经成为《民法典》婚姻家庭

编的内容了，如此，《婚姻登记条

例》应依据《民法典》重新制定。”
黄绮委员进一步分析，《民法

典》“婚姻家庭编”中，关于结婚、
离婚的规定有很多重要修改内

容，如结婚条件中已经将“患有医

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的”
不再作为禁止结婚的条件了，而

是明确将当事人“患有严重疾病
未事先告知”作为婚姻可撤销的

理由之一。再如，离婚登记中增加
了“离婚冷静期”的规定，和原来

规定双方自愿申请离婚登记可以

当场拿到离婚证书的规定有了很
大变化。《民法典》已经开始实施

了，《婚姻登记条例》重新制定也
是刻不容缓了。

黄绮委员建议尽快依据《民
法典》制定新的《婚姻登记条例》，

对相关修改的内容在新制定的条
例中予以体现，将结婚条件的改

变、“离婚冷静期”的内容都放入，
与《民法典》内容相匹配。

《民法典》第 1077 条的规定
被理解为“离婚冷静期”的内容。

该条第 1款规定：“自婚姻登记机
关收到离婚登记申请之日起三十

日内，任何一方不愿意离婚的，可
以向婚姻登记机关撤回离婚登记

申请。”意味着撤回申请是不需要

双方一起去撤回的，只要单方前

往即可撤回离婚申请了。该条第 2

款规定：“前款规定期限届满后三
十日内，双方应当亲自到婚姻登

记机关申请发给离婚证；未申请

的，视为撤回离婚登记申请。”

在这第 2款的规定中，尽管
明确了应当双方亲自前往领取离

婚证，但是没有明确双方是否应

当“同时”去领取，黄绮委员建议
在《婚姻登记条例》中对此要加以

明确规定，明确双方应当同时前
往领取离婚证。因为如果不是同

时去领取的话，其中一个在期限
内去领证了，另一个如果没有在

期限内去领的话，离婚是不生效

的，是要被“视为撤回离婚登记申
请”的，如此会造成混乱。

避免有先天缺陷
患儿出生
“2003? 10月 1日《婚姻登

记条例》正式实施，‘强制婚检’被

‘自愿婚检’取而代之。然而，很多
人抱着侥幸心理，不做婚前检查，

全国婚检率直线下降，不少城市
的婚检率只有个位数，甚至为零。

与此同时，新生儿先天缺陷、夫妻

互相传染疾病等情况急剧增多，
因而导致家庭失和、婚姻破裂的

悲剧屡见不鲜，从一定程度上，也
加重了国家社会福利保障压力和

医疗负担。”张喆人委员表示，婚
检是可以从源头上预防出生缺陷

的重要手段，如地中海贫血是一

种严重的血液遗传病，患儿的出
生不仅是一个家庭的不幸，更给

社会带来严重的负担，虽然该病
暂时无法有效根治，但可以通过

婚前检查，提早发现和干预，避免
有先天缺陷的患儿出生。

张喆人委员认为，婚检是对另
一半尽责，对家庭幸福负责，更是

对社会的负责，是维系婚姻家庭
幸福和社会安定的重要保障。他

希望恢复强制婚前体检制度，修
改《婚姻登记条例》，要求男女双

方在结婚登记时，应当持有婚前
医学检查证明或医学鉴定证明；

同时，将婚前体检纳入政府公共

卫生服务项目，并由经认定的有
资质的婚检医疗机构免费实施。

本报记者 江跃中 方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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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一名政协委员， 最高
兴的就是提对了提案。 我今年
提出了一个关于给予自闭症患
儿特殊教育机会的提案， 两会
中，我发现很多委员和人大代表
都不约而同地提了类似方面的
提案。 大家对此有共鸣，这让我
很高兴，说明我的提案提对了方
向，找准了社会的问题点和百姓
的需求点，这也就更能推动提案
有关问题的落实和解决。

去年我关注了自闭症的家
庭和社会服务组织的国家政策
支持， 之后收到了很多关爱自
闭症人士及自闭症患儿家长对
我提案的关切，主动联系我。我
在对他们的进一步调研和接触
中， 产生了今年为自闭症患儿
提供特殊教育机会的提案，这
是向自闭症孩子及家庭的需要
走近了一步。 今年的提案提出
后， 在与有共鸣的人大代表和
政协委员及其他关注自闭症的
朋友交流中，又让我意识到，对
自闭症患儿和他们的家庭，还
有一个很大的、 就像一把达摩
克利斯剑悬在头顶的难题，那
就是患儿成年后如何融入社
会，如何获得就业机会。自闭症
孩子如能自小得到合适的训练
和治疗，接受有针对性的教育，

对他们的将来是有决定性意义
的。 我需要就此再作进一步调
研，或将酝酿出我明年的提案。

持续关注一个问题， 做深
做实直至解决问题， 是代表及
委员参政议政的应有之意。

（本报记者 江跃中 整理）

    ■ 尽快依据《民法典》制定新《婚姻登记条例》，对相关修改的内容在新制定的条例

中予以体现，如结婚条件的改变、“离婚冷静期”等，与《民法典》内容相匹配

■ 婚检是可以从源头上预防出生缺陷的重要手段， 是维系婚姻家庭幸福和社会安定

的重要保障。 建议恢复强制婚前体检制度，并将之纳入政府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免费实施

思想众筹

?会快评 “家暴不是家务事”应成共识 方 翔


